
证券代码：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1-014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及减持意

向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不涉及法定承诺

的变更，只涉及豁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作出的自愿性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的议案》，

关联董事马红富先生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

表了同意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 4

号》”）等相关规定和要求，上述豁免承诺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马红富先生、兰州庄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园投资”）、

甘肃福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牛投资”）、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农垦资产公司”）需回避表决。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事项具体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作

出关于锁定期满后持股、减持意向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马红富 

1、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人未来持续看好公司

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

股票以确保本人对公司的控股地位。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在不丧失对公司控股股东

地位、不违反本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存在对所持发行人的股票实施有限减持的可

能。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

权、除息处理）。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

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10%。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

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

做相应变更。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正在履行 

二、本次申请豁免的自愿性承诺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作

出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人未来持续看好公司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

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以确保本人对公司的控股地位。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在不丧失对公司控股股东地位、不违反本人已作出

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存在对所持发行人的股票实施有限减持的可能。如

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

权、除息处理）。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

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10%。因公司



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

份额度做相应变更。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申请豁免的原因和背景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农垦集团”）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拟通过收购庄园投资 32,000,000 股股份，占庄园投资总股本

的 100.00%（其中向马红富先生收购 31,161,000 股股份，占庄园投资总股本的

97.3781%，向胡开盛先生收购 839,000 股股份，占庄园投资总股本的

2.6219%）。如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实施完毕，甘肃农垦集团将持有庄园投资

100%股权，将通过庄园投资间接持有庄园牧场 30,894,7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3.22%。 

2021 年 1 月 22 日 ，马红富先生、胡开盛先生与甘肃农垦集团签订了《马

红富、胡开盛与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庄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甘肃农垦集团以

427,220,790.39 元的交易对价受让马红富和胡开盛合计持有的庄园投资

100.00%的股权，其中向马红富支付 416,019,595.29 元，向胡开盛支付

11,201,195.1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本次权益变动后，马红富先生直接、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共计 47,197,400 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比的 20.20%，不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020 年 12 月 25 日，甘肃农垦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甘肃农垦资产公司认购

庄园牧场非公开发行的 37,931,66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23%。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实施完毕后，甘肃农垦集团合计持有庄园牧场的股份为

68,826,36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9.45%。甘肃农垦集团将成为庄园牧场的

控股股东，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成为庄园牧场的最终实

际控制人。 



为推进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顺利实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红富

先生提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豁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作出的自愿性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四、本次申请豁免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申请豁免的自愿性持股及减持意向

承诺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马红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

事项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核查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关联股东马红富先生、庄园投资、福牛投资、甘肃农垦资产公司需回避表

决。 

本次申请豁免的承诺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作出的自愿性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并非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需强制作出的承诺，上述承诺的豁免不违反《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额外的负担或不利

影响。 

本次豁免承诺事项有利于前述股份转让事项的顺利推进，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若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实施完毕后，甘肃农垦集团将利用自身运营管理

经验以及产业资源优势，助力上市公司发展，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主业

逐步做大做强，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本次豁免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及意见 

1、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的议案》，同意豁

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作出的

自愿性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提请豁免自愿性持股及减

持意向承诺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议

案时，关联董事马红富进行了回避表决，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我们同意本次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自愿性持股及减

持意向承诺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关联股东马红富先生、

庄园投资、福牛投资、甘肃农垦资产公司应回避表决。 

3、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红富先生自

愿性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

意本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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